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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有城鄉之別。建請主政機關應廣設電動機車充電站，並降

低其儲備電池費用，俾利電動能源推廣與民眾便利性，特向

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有鑑於政府推廣電動機車，但因續航力、速度及電池費用過高等問題，民眾購買意願不高

，以致成效不佳。基層民眾認為政府推動綠色交通，不應要有城鄉差距；甚至其充電站、

電池交換站只設在都會區，偏鄉民眾無法享受，誘因不足下，等同降低綠色交通推動成效

。是以為有效提高電動機車推廣成效，主政機關應廣設電動機車充電站，並降低其儲備電

池費用；並可擴及與坊間 24 小時超商加入免費供電站服務，俾利電動能源推廣與民眾便利

性。 

電動車示範運行計畫成效表 

單位：輛；座；%

項 目 智慧電動車 智慧公務車
充 電 站

快充站 慢充站 

截至 102 年止之預期目標（A） 3,000 185 120 3,000 

102 年 8 月底之實際推動成效（B） 224 54 2 344 

達成率（%）（C=B/A） 7.47 29.19 1.67 11.47 

（五十六）本院楊委員瓊瓔，有鑑於現行勞動部推出之「跨域就業津貼

」對降低失業率及提振「異地就業」頗具成效，但其適用範

圍限定「非自願離職者」；但事實上，國內仍有特殊的「跨

域通勤上班族」，建請主政機關亦考量其工作型態的特殊性

，將其「跨域就業津貼」適用對象擴及此一就業族群，或研

議其他補助方案，酌於補助其交通往返的通勤費用或住宿費

用，應可強化「移地就業」成效，提高更多異地就業意願，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鼓勵勞工就業移動，勞委會將以就業保險基金發放「跨域就業津貼」，原只規劃限 29 歲

以下青年人，現確定擴大不限年齡到所有失業勞工，只要非自願離職 3 個月，願意接受就

服機構推薦離家 30 公里以外工作，可領每月 5 千元住宿津貼或每月最高 3 千元交通津貼（

擇一）。若是因為工作要搬家到 30 公里以外居住，可申請 3 萬元搬家津貼。勞委會開辦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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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就業津貼，上路滿 3 個月，截至本年 1 月，業已有 131 人成功「移地就業」，頗具成效

，但據統計，媒合台北地區工作者為「O」。 

二、但旨揭方案，其適用對象限為非自願離職 3 個月以上的失業勞工，且要有就業保險年資一

年以上者，其用意本在降低失業率。但事實上國內仍有特殊的「跨域通勤上班族」舉如每

周一從台中住居地至台北（新竹）工作地上班，周末再返回台中，在所屬工作單位未能補

助情形，其所付出交通與住宿成本亦相當可觀。建請主政機關亦考量其工作型態的特殊性

，將其「跨域就業津貼」適用對象擴及此一就業族群，或研議其他補助方案，酌於補助其

交通往返的通勤費用或住宿費用，應可強化「移地就業」成效，提高更多異地就業意願。 

（五十七）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我國法令規範國民須年滿二十歲，

且未受監護宣告者，方可取得選舉權；惟今日乃一科技發達

之社會，年輕族群取得資訊之便利及快速程度，不可同日而

語。加上近年來公民意識的覺醒，年滿十八歲卻未滿二十歲

之年輕人，其對國家關心的程度、對政治的見解與分析，與

年滿二十歲之人相較，事實上有過之而無不及，且若賦予更

多的年輕人選舉權，將可有效提升青年參與公共事務的比例

及熱忱，對我國未來的整體發展有所助益！全世界超過九成

的國家，無論其政治、社會及經濟情況如何，年滿十八歲即

享有投票權，已為世界趨勢。政府法規宜與時俱進，以符合

社會期待。爰為保障我國年滿十八歲卻未滿二十歲之廣大年

輕族群選舉公職人員之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我國刑法視十八歲以上，未滿八十歲之人，為「完全行為能力」人，其必須為自身的犯罪

行為，負起完全的法律責任；就我國勞動基準法而言，年滿十六歲以上之人，即適用所有

成人勞動法令，若所得總額達到法定標準，亦須繳納稅款，盡國民納稅之義務；又我國民

皆需服兵役，依據兵役法第三條規定，我國男子年滿十八歲以上即有服兵役義務。上開種

種皆顯示，我國民於年滿十八歲時，即必須負擔各種該盡的義務，為社稷盡一份心力；惟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卻規定，我國民須年滿二十歲方能取得投票選舉之權利，蓋

我國民眾於年滿十八歲，為國家負擔義務的同時，國家卻無法給予其相對應的權利回報，

顯然係權利與義務的不對等，對年滿十八歲卻未滿二十歲之國民不盡公平。 

二、依據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網站資料，全世界目前共有 235 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民可行使公

民投票權，細究如下：(一)各國依法令所規定，在公眾選舉中具有投票權的公民最低年齡

資格未盡相同，扣除 3 個選舉制度特殊的國家後，尚有 232 個國家或地區，其中投票法定


